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上海市长宁区生态环境局

长环保许评[2025]12 号

上海市长宁区生态环境局关于盟庆信添加剂贸易（上海）

有限公司新建实验室项目环境影响报告表的审批意见

盟庆信添加剂贸易（上海）有限公司：

你单位向我局提交的《盟庆信添加剂贸易（上海）有限公司新建

实验室项目建设项目环境影响报告表》（以下简称《报告表》）以及相

关材料收悉并受理，现已审理完结。

    一、你单位申报的项目基本情况：

（一）“盟庆信添加剂贸易（上海）有限公司新建实验室项目”位于

长宁区上海市长宁区淞虹路 207 号 D 幢 8 层 B 室（区域：新泾镇），

建设内容：新建实验室，实验室建筑面积约 75 平方米，主要从事水

性涂料、水性建材（水泥砂浆等）研发实验，预计进行水性涂料研发

实验约 24批次/年，进行水性建材（水泥砂浆等）研发实验约 4批次

/年。

（二）你单位委托上海凝净环保科技有限公司为本项目编制了《报告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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表》。

二、经审查，我局做出以下决定：

（一）根据《报告表》的分析结论意见和建议，从环境保护角度同意

项目建设。在建设中，如果项目的内容、性质、规模、地点及污染防

治措施发生重大变化的，应重新办理环保审批手续。

（二）项目在设计、施工和运行中应按《报告表》提出的要求，落实

环保设施和污染防治措施，保护环境。具体有：

1、实验服清洗废水、实验室后道清洗废水等废水经均质池均质后与

生活污水一并纳入市政污水管网。污水排口处各项污染物指标须符合

《污水综合排放标准》（DB 31/199-2018）中相关标准。

2、实验室废气由通风橱、集气罩集中收集，经活性炭吸附装置处理

后，由专用管道排至高空排放。 废气排口处及边界处各项污染物指

标须符合《大气污染物综合排放标准》（DB 31/933-2015）中相关标

准。活性炭介质须做到定期更换。

3、须选用低噪声设备，并采取有效的隔声、消声、防振措施，确保

边 界 设 备 噪 声 达 到 《 工 业 企 业 厂 界 环 境 噪 声 排 放 标 准 》

（GB12348-2008）中 2类标准。

4、实验废液、沾染化学品的实验废物、废样品、废活性炭等危险废

物须集中收集，按《危险废物贮存污染控制标准》（GB18597-2023）

的要求设置危废贮存场所，配置托盘，设置好警示标志，并委托具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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危险废物处理资质的单位回收处理；一般工业固废须分类收集，由专

业单位合法合规处置；其他固废应分类收集、妥善处理。

5、建立健全管理制度，加强日常管理，制定环境监测计划，定期开

展环境监测，制定环境风险应急预案并备案，避免发生环境风险事故。

（三）项目建设应严格执行配套建设的环保设施与主体工程同时设计、

同时施工、同时投产使用的环保“三同时”制度，落实建设项目信息

公开工作。项目建成后建设单位应按规定在投入使用前进行竣工环保

验收，未进行竣工验收或验收不合格，我局将依照环保法律、法规的

有关规定予以行政处罚。

三、根据《上海市人民政府关于由区级以上人民政府统一行使行政复

议职责的通告》（沪府发[2021]12 号）及行政复议体制改革要求，申

请人如不服本决定，可以自收到本决定之日起六十日内到上海市长宁

区人民政府申请行政复议，也可以自收到本决定之日起六个月内向上

海铁路运输法院提起行政诉讼。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上海市长宁区生态环境局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25年 11 月 19 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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